      澎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
一、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組織成員
1. 依據89年9月30日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點」訂定之。
1.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委員11人，其組成人員如下： 
1.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任期時間為每年8月1日始至次年7月31日止，連選得連任。
	成員
	產生方式
	人數
	工作職掌

	校長
	當然委員，兼委員會主席。
	1
	擔任召集人、督導課程實施。

	行政人員代表
	當然委員
1.教導主任
2.總務主任
3.輔導主任
    (同為特教代表)
4.教務組長
5.訓導組長
	5
	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結構。
負責推動行政事務工作及各學習領域間之協商事宜、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教師代表
	各年級導師
(已接行政之導師，由專任教師遞補)
	3
	規劃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結構。

	家長代表
	家長代表
(含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1+1
	督導課程計劃之實施推動。

	
	
	11
	




（二）組織運作
1. 本員每學期召開二至三次，召集人得依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或委員提案經三分之一以上人數連署通過時，得提請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1. 本會開會須有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投票採無記名或舉手方式行之。
1. 本會任務職掌參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全校訓輔實施計畫，審議全校課程、教材選定教學環境、教學活動與教學評量實施計畫等，據以規劃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1. 本會將協助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增進專業成長；以及負責課程與教
[bookmark: _GoBack]學評鑑，並進行學習評鑑等。
（三）108學年度本校課程委員會預定工作進度
	日期
	研討主題

	108.05月~108.07月
	
1. 108學年度課程計畫撰寫說明與工作職掌分配
2. 領域小組會議: 推選領域召集人、討論領域進修內
   容與方式、課程討論與設計
3. 課程計畫發表、修正、回饋、審核

	108.08月底
	討論第1學期段考試題命題題型與教師分配命題。

	108.09月～108.12月

	1.召開各領域會議，規劃校本相關學習具體活動，並規劃教師研習活動。
2.教師發展評鑑委員會
3.召開座談會，研擬九年級升學輔導工作計畫
4.教學視導及教師專業成長發表演示

	109.1月
	1.討論段考評量改進事項
2.討論下學期課程計畫實施及修正相關事宜。

	109.02月
	討論第2學期段考試題命題題型與教師分配命題。

	109.02月～05月
	1.召開各領域會議，規劃校本相關學習具體活動，並規劃教師研習活動。
2.教學視導及教師專業成長發表演示
3.109學年度教科書選用會議

	109. 06月
	108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107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課程發展委員會




